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大學部
英文優異學生免修基礎語言訓練課程要點
中華民國114年6月18日應用外語系系課程會議通過
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應用外語系臨時系課程會議通過
中華民國114年10月8日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課程會議通過
中華民國114年10月30日114-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

1、 為鼓勵英文資優生報考本系及維護英文優異生修課權益，特定本要點。
2、 凡本系學生，及外系申請雙主修、輔修本系學生，符合下列任一資格者，均可於每學期之開學一週內，持有效文件正本及影印本向本系提出申請免修「大一英文(1)、大一英文(2)」或「英語聽講練習101、英語聽講練習102」等基礎語言訓練課程。
  (一)得免修「大一英文(1)、大一英文(2)」者：
1.TOEFL-iBT總分達79分；
2.IELTS平均總級數6級；
3.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；
4.TOEIC總分達785分。
  (二)得免修「英語聽講練習101、英語聽講練習102」者：
1.TOEFL-iBT口試部分23以上；
2.IELTS口試部分6.5級以上；
3.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口說能力90分以上；
4.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，口說160分以上。
3、 申請免修通過者，須改修本系指定之選修課程，以符合本系畢業學分的要求。
(1) 免修「大一英文(1)、大一英文(2)」者，須自本系下列選修課程中任選兩門修畢並及格，始完成免修程序取得原學分數：西洋文學概論、兒童文學、英文名著選讀、英美文學賞析、運動與體適能英文、戲劇選讀、美國文學、英國文學、全球議題。
(2) 免修「英語聽講練習101、英語聽講練習102」者，需自本系下列選修課程中任選兩門修畢並及格，始完成免修程序取得原學分數：用英文講臺灣、觀光餐旅英文、商務英語溝通、商務英語簡報。
4、 本要點經本系系課程會議通過後，送院、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